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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前  言 

一、编制背景 

（一）任务的由来 

云南省芒市拱岭水泥用石灰岩矿为新挂牌出让矿山，2025年 9月 4日，

德宏州政府采购和出让中心受德宏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对云南省芒

市拱岭水泥用石灰岩矿采矿权（交易编号：DHCQ（挂）2025-003）进行公

开电子竞价，云南芒市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在采矿权挂牌活动中，成功竞得

该采矿权。2025年 9 月 5 日出具了采矿权成交确认书。 

根据“芒市自然资源局关于云南芒市西南水泥有限公司拱岭石场采矿

权变更联勘联审和是否涉及各类保护区及相关规划等情况审查意见（芒自

然资〔2023〕26 号）”，核查的矿区范围面积为 0.4082km
2
，因剥采比、

开采高度等原因，最终矿区范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缩减（未超出原范围），

缩减后矿区面积为 0.2534km
2
，新设置采矿权矿区范围由 8 个拐点坐标圈

定，开采标高由 1263m 至 1065m。为查明矿山资源储量，为开发利用、矿

政管理及挂牌出让提供地质依据，芒市自然资源局对矿区地质勘查工作通

过社会公开招标，腾冲县金山地矿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中标后签署项目

工作合同，完成勘查面积 0.4082m
2
，勘查标高：1320～1000m 的勘查工作，

并提交《云南省芒市拱岭水泥用石灰岩矿勘探报告》，2025 年 4 月 16 日

通过德宏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的德宏国源矿业技术评估有限公司组

织的专家评审，并取得专家评审意见书；在已评审通过的《勘探报告》基

础上编制完成了《云南省芒市拱岭水泥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

案》，2025 年 5 月 16 日通过德宏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的德宏国源矿

业技术评估有限公司组织的专家评审，并取得专家评审意见表。 

该区曾设置“云南芒市西南水泥有限公司拱岭石场”，采矿权人为云

南芒市西南水泥有限公司，采矿许可证号：C533103201012712010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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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面积：0.1357km
2
，开采标高：1170m～990m。开采矿种：水泥用石灰

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49 万 t/a，有效期自 2022 年 12 月

2 日至 2031 年 12 月 2 日。随着矿山开发，矿石资源量不断采空消耗减少，

保有资源量的减少正危及着矿山的生存。在已设采矿权东部有部分未有设

置采矿权的空白区块。为使矿产资源得以充分利用，更好地为活跃当地经

济做出贡献，为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根据《德宏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 年）》设置矿权，德宏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对已设采矿权

进行非申请注销，并重新设置采矿权。 

新设采矿权与原采矿权的采矿权人为同一个，均为“云南芒市西南水

泥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24 年）》、《自然资源部办公

厅关于<矿产资源法>实施衔接过渡有关事项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5〕

1704 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产资源法》实施过渡期内矿区

生态修复方案编制评审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5 号〕2043 号）、

《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编制指南（临时）》、《土地复垦条例》、《云南省

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落实矿产资源法实施过渡期内矿区生态修复方案

编制评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2025 年 11 月）等相关文件要求和规定，

云南芒市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委托文山蔚鑫地矿工程勘察有限公司编制《云

南芒市西南水泥有限公司云南省芒市拱岭水泥用石灰岩矿矿区生态修复

方案》，其成果作为采矿权登记报件资料。 

（二）编制目的 

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的编制旨在通过科学规划和系统治理，恢复或重建

因采矿活动受损的生态系统，实现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按

照“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科学

规划、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经济可行、合理利用”、“谁损毁、谁复垦”、

“边开采、边修复”的原则，编制矿区生态修复方案。其主要目的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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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编制目的 

查明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土地利用现状、矿山所在地的生态本底

情况，对矿山生产活动造成的矿山地质环境影响、土地损毁进行诊断评价，

根据诊断评价结果进行矿区生态修复治理部署，制定出矿区生态修复措施，

使矿山开采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和破坏程度降到最低，促进矿区经济可持续

发展，为实施保护、监测和矿区生态修复提供技术依据。根据诊断评价结

果综合制定修复计划、统计生态修复工程量，并编制生态修复预算，为矿

区生态修复提供参考依据。 

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实行科学有序开采，对矿区及周边生态环境

扰动控制在可控制范围内，建设矿区环境生态化、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

利用高效化、企业管理规范化和矿区社区和谐化的绿色矿山。 

2、编制任务 

（1）现状调查与评估：调查矿区地形、土壤、水文、植被等本底条

件，评估生态破坏程度及污染状况。 

（2）目标设定：明确修复目标（如复绿、复耕、湿地重建等），结

合区域生态规划制定分阶段指标。 

（3）技术方案设计：选择适宜技术（如土壤改良、植被重建、水系

修复、微生物修复等），制定工程与非工程措施。 

（4）污染治理：设计废水、废渣、尾矿等污染源的治理方案，阻断

污染扩散途径。 

（5）监测与管护：建立长期生态监测体系，制定后期养护计划（如

植被管护、土壤肥力维持）。 

（6）经济与社会可行性分析：评估成本效益，探索“生态修复+产业

导入”（如光伏、旅游）的可持续模式。 

（7）公众参与与协调：征求利益相关方意见，确保方案与社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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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规划相协调。 

（8）对矿区生态修复工作分阶段进行工作部署，并明确各年度工作

安排情况； 

（9）进行矿区生态修复工程的经费预算，提出生态修复的保障措施； 

（10）为矿山办理采矿许可证提供依据。 

（三）编制情形 

因原采矿权（云南芒市西南水泥有限公司拱岭石场）内资源近枯竭，

矿石无法采出，为合理规划、布置、投放矿业权，德宏州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拟对原采矿权进行注销后再公开出让该矿权，因此，本方案按矿业权新

立进行编制。即本《矿区生态修复方案》为“首次申请采矿许可证”而编

制，为本矿山首次编制。 

三、服务年限 

（一）矿山服务年限 

据《开发利用方案（2025年）》，矿山设计采出矿石量为 1677.04万 t，

设计生产规模为 130万 t/a。经计算，该矿山的生产服务年限为 12.90年。 

（二）方案服务年限 

本矿山生产服务年限为 12.90 年（12 年 11 个月），规划矿山生态修

复治理期为 1 年，矿区所在区域自然条件较好，有利于植被生长和发育，

监测、管护时间设置为 3年，最终确定本方案服务年限为 16年 11个月（2026

年 3 月～2043 年 2 月）。方案的基准期按本方案通过自然资源部门批准之

日开始算起。详见下表： 

矿区生态修复方案服务年限划分表 

序号 阶段 年份 年度 

1 矿山生产服务年限 12年 11 个月 2026 年 3 月～2039 年 2月 

2 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期 1 年 2039 年 2 月～2040 年 2月 

3 监测、管护期 3 年 2040 年 2 月～2043 年 2月 

4 方案服务年限 16年 11 个月 按本方案通过自然资源部门批准之日开始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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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编制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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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采矿权范围 

云南省芒市拱岭水泥用石灰岩矿新设采矿权矿区范围由 8 个拐点圈定，矿区面积 0.2534km
2
，

开采标高 1263～1065m。开采矿种为水泥用石灰岩，设计矿山生产规模为 130.00 万 t/a，设计开采

方式为露天开采。 

（二）期限

云南省芒市拱岭水泥用石灰岩矿为新建矿山，目前正在办理采矿权报件手续，经计算，该矿山

的生产服务年限为 12.90 年。 

（三）地理位置

云南省芒市拱岭水泥用石灰岩矿位于芒市市区 232°方向，平距约 43km 处，行政区划属芒市

遮放镇拱岭村民委员会所辖。矿区至芒市有公路相通，里程约 55km。其中芒市城区至芒冒村有二

级柏油路（320 国道）相通，里程约 49km，芒冒至矿区约 6km为乡村道路及便道，龙瑞公路从矿区

西侧通过，有户拉出口连通，距蒲缥货运站 127km，距省会昆明市约 674km。距离矿区较近的机场

有芒市机场，空距 600km。最近车站为芒市客运站。矿山距厂区约 4km。总体矿区交通条件方便。 

（四）方案重编、修编情形

云南省芒市拱岭水泥用石灰岩矿为新设采矿权矿山，矿区范围内西部原有一个采矿权“云南芒

市西南水泥有限公司拱岭石场”，采矿权人为“云南芒市西南水泥有限公司”。矿山于 2022 年委

托文山蔚鑫地矿工程勘察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2022年），并

通了德宏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评审备案。 

因原采矿权（云南芒市西南水泥有限公司拱岭石场）内资源近枯竭，矿石无法采出，为合理规

划、布置、投放矿业权，德宏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对原采矿权进行注销后再公开出让该矿权，因

此，本方案按矿业权新立进行编制。依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产资源法〉实施过渡期

内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编制评审有关工作的通知》等要求，需要编制《矿区生态修复方案》。本《矿

区生态修复方案》为“首次申请采矿许可证”而编制，为本矿山首次编制。无方案重编、修编情形。 

二、矿区基础调查 

（一）矿区自然条件 

1、气象 

矿区区域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光照丰富，雨量充沛，干、雨季分明，年温差小，日温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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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芒市气象站资料，年平均气温 19.5℃，极端最高气温 36.2℃，极端最低气温-0.6℃；每年 5～

10 月为雨季，11 月到次年 4 月为枯季，年平均降雨量 1618.3mm，最大值为 7 月份 401.4mm，最小

值为 1 月 12.4mm。其中：20 年一遇 1 小时最大降雨量为 86.6mm，6 小时最大降雨量为 106.68mm，

24 小时最大降雨量为 168.00mm；年最大蒸发量 1718.2mm；年平均绝对湿度 1219mb，相对湿度 80%

左右；年日照在 2200 小时以上，日照率 50%，其中 5～10 月为 30～40%，而 7 月雨水较多，仅为

10～20%；区内风向以南风为主，年平均风速 0.9m/s，最大风速 35.8m/s。 

2、水文 

区域地表水体属伊洛瓦底江水系龙江—瑞丽江支流芒市河流域，区域上树枝状水系发育，主要

发育有常年性河流南回塘良河。 

南回塘良河：发源于拱岭村西侧沟谷，为芒市河左岸一级支流，源地高程 1700m，从源地向西

北流经弄岛、芒冒后汇入芒市河，河长 6.6km，集水面积 18.50km
2
，流量季节变化明显，流量 20～

500L/s。南回塘良河分布于矿区外围，总体对矿区地质环境影响小。 

溪沟 Wg01：发源于矿区南东侧斜坡地带，总体由南东向北西径流，最终汇入南回塘良河。该

溪沟为季节性溪沟，主干线长约 3.43km，纵坡降 240‰，汇水面积约 7.7380km
2
。溪沟两岸岸坡为

自然斜坡，坡度 15～20°，坡面植被发育，坡体稳定，沟床宽 0.5～2.0m，深 0.3～1.0m，调查期

间为雨季，流量约 15L/s，旱季流量约 10L/s。经现场调查，溪沟 Wg01 与原排土场南侧堆排边界保

持有一定距离（≥5m），且 Wg01 已由浆砌石砌筑，水深未超出沟渠，现状溪沟 Wg01 对排土场的影

响小。 

矿区范围外西部沟谷处有一岩溶地下暗河出露，暗河出口处岩性为泥灰岩，水流呈股状流出，

水质清澈、无味，实测其流量约为 3.058～8.863L/s。该地下水出露点为矿区最低基准侵蚀面（标

高 924m）。水量可满足矿山生产、生活用水。 

3、地形地貌 

矿区处斜坡地形，区内总体地势为东高西低，最高点位于矿区东部“矿 3”附近山脊部位，标

高 1263m；最低点位于矿区西部“矿 7”位置，标高 974m，矿区内最大相对高差 289m，地形坡度一

般 25°～30°，局部大于 35°。经实地调查及查阅相关资料，评估区内及其周围无地质遗迹、风

景名胜及各类自然保护区分布。 

本矿山为新设采矿权矿山，矿区范围内西部原有一个采矿权“云南芒市西南水泥有限公司拱岭

石场”，一直采用露天开采，现状形成一个露天采场，底部标高 990m，顶部标高 1178m，采场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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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 188m，采场沿山坡布置，东西向最大宽度 442m，北西到南东向最大宽度 380m，现状共形成 11

个台阶，台阶高度 8～12m，台阶坡面角 50～70°，坡向 235～290°，台阶内侧预留有安全平台，

宽度 3～6m，未形成凹陷采坑，图测采场平面面积约 11.4840hm
2
。 

4、土壤 

据芒市土壤普查资料分析，区内分布有砖红壤、赤红壤、红壤、黄壤、黄棕壤、棕壤及亚高山

灌丛草甸土、水稻土、冲积土九个土类。从低海拨到高海拨，随生物气候条件的变化，按砖红壤、

赤红壤、红壤、黄壤、黄棕壤、棕壤及亚高山灌丛草甸土依次垂直分布，水稻土和冲积土壤镶嵌分

布于砖红壤到黄壤各土类之间。 

矿区地形标高 1263～970m，区内主要分布有赤红壤，土壤质地为粘土、砂壤土，土壤物理性

状中等，肥力中等，含磷量较低，有机质 20～25g/kg，砾石含量＜10%，土壤 PH 值 6.56，属微酸

性土壤。土壤厚度 2～3m，局部达 5m 以上。 

5、植被 

芒市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市森林覆盖率为 61.8%，植被覆盖率高，主要生长着亚热带阔叶

树种，次生灌木林。 

工作区内地表自然植被以阔叶林和针叶林为主。阔叶林以西南桦为主，针叶林以杉木林为主，

均成片分布，树高 8～10m，灌木见火棘、车桑子，林下生长狗牙根、蕨类、紫茎泽兰、杂草等。

其次有人工种植坚果、咖啡、茶园等，植被覆盖率达 60％～85%。此外，据现场调查及查阅相关资

料，区内没有发现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植物和古树名木。 

（二）社会经济概况 

矿区位于芒市市区 232°方向，平距约 43km 处，行政区划属芒市遮放镇拱岭村民委员会所辖。 

芒市，地处云南西部，德宏州东南部，位于东经 98°05′～98°44′，北纬 24°05′～24°

39′之间。东、东北接保山市龙陵县，西南连瑞丽市、畹町经济开发区，西、西北与梁河县、陇川

县隔龙江（龙川江）相望，南与缅甸交界，国境线长 68.30km。国土总面积 2900.91km
2
，市政府驻

地勐焕街道（地处芒市城区），是德宏州和芒市两级政府所在地。2024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46.44

万人。 

全市辖 1 个街道（勐焕街道），5 个镇（芒市镇、遮放镇、芒海镇、勐戛镇、风平镇），5 个

乡（轩岗乡、江东乡、五岔路乡、西山乡、中山乡），1 个民族乡（三台山德昂族乡），80 个村民

委员会，13 个居民委员会，719 个自然村，1008 个村（居）民小组；兼辖遮放农场管理委员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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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4 个分场，31 个生产队，2 个直属单位）。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4 年全市完成

地区生产总值 203.74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0.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42.83 亿元，

同比增长 3.4%；第二产业增加值 27.52 亿元，同比下降 12.5%；第三产业增加值 133.38 亿元，同

比增长 3.4%。2024 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754 元，增长 5.2%，按常住地分，城镇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37586 元，增长 4.2%；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740 元，增长 7.1%。 

遮放镇，位于芒市西南部，东与三台山、勐戛镇相连，南与芒海镇及友好领邦缅甸接壤，北与

西山乡交界，西与瑞丽市相通，国境线长 8.1km，距市政府所在地 39km，既是芒市中心集镇之一，

又是 320 国道出境线上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国土面积 422km
2
，全镇辖街道、户闷、户弄、弄喜、

户拉、遮冒、弄坎、嘎中、河边寨、弄丘、翁角、拱令、邦达 13 个行政村，120 个村民小组，以

傣族、景颇族、德昂族、傈僳族、阿昌族等民族，以聚居为主，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84.3%。村民

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农作物以水稻、小麦玉米为主，经济作物有甘蔗、西瓜、蔬菜、水果等。

2023 年末，常住人口 4.81 万人。2025 年，遮放镇有工业企业 41 个，规模以上企业 7 个，有营业

面积 50m
2
以上的综合商店或超市 64 个。2023 年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436.65 万元，同比增长

285.46%。 

拱岭村委会，属于山区，距离镇 21.00km，国土面积 2.79km
2
，有耕地 7126.00 亩，其中人均

耕地 6.74 亩；有林地 29803.00 亩。全村辖 5 个村民小组，有农户 246 户，有乡村人口 1058 人，

其中农业人口 1058 人，劳动力 671 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人数 629 人。农民收入主要以种植业为

主。 

矿区范围内无村寨分布，周围有其它矿山、农田分布，交通条件较好，矿山生产、生活物资可

到芒市、遮放镇等所在地购买。 

（三）矿山生产建设情况 

本矿山为新设采矿权矿山，矿区范围内西部原有一个采矿权“云南芒市西南水泥有限公司拱岭

石场”，一直采用露天开采，现状已形成了露天采场、排土场、生活办公区、已有矿山道路等工程

及辅助设施。两采矿权所有人均为“云南芒市西南水泥有限公司”，故后期矿业活动沿用原矿权已

有的相应辅助设施。 

（四）地质环境现状 

根据本次野外调查工作、访问及矿山以往资料的收集整理，区内现状地质灾害弱发育，仅有1

个不稳定斜坡，为矿山采矿活动形成的人工挖方高陡边坡，编号为BW01。现状危害程度及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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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为较轻；现状矿山采矿工程及地面工程设施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严

重；矿山现状开采对区内含水层影响或破坏程度总体为较轻；现状矿山开采对区内水土环境影响较

轻。综合评估矿山地质环境现状影响程度严重。 

（五）土地损毁与复垦现状 

本项目已损毁土地主要包括：已有露天采场、已有矿山道路2个单元，已损毁土地面积共计

12.0315hm
2
，其中果园0.0016hm

2
、乔木林地0.3471hm

2
、灌木林地0.0531hm

2
、其他林地0.0202hm

2
、

其他草地1.5380hm
2
、采矿用地10.0715hm

2
（二级地类）。土地损毁方式主要为挖损。损毁程度等级

以重度为主。 

根据收集资料及实地调查，矿山原排土场、矿区范围外Ⅰ号停用区域、矿区范围外Ⅱ号停用区

域已进行了复垦，并通过上级部门验收。经矿业权人介绍，矿山已复垦并验收区域，前期并未编制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及相关复垦设计资料，仅根据周边耕地、园地情况及场地实际情

况进行了自主复垦。 

（六）矿区生态状况 

1、生态系统类型、结构和功能 

芒市地理区位优势明显，属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规划区之长江重点生态区

（川滇生态屏障）范围，生态系统类型由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城市生态

系统、农田生态系统、人工林生态系统和果园生态系统等组成，区域生态系统对全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水土保持、水源涵养起着主导功能。 

（1）森林生态系统 

森林生态系统是芒市陆生生态系统的主体，为动植物提供了关键的栖息场所。芒市森林面积

184929.9hm
2
，占国土面积63.75%，森林总蓄积14931420m

3
，森林资源丰富。参照《云南植被》分类

原则、系统和分类单位，芒市植被划分为6个植被型、10个植被亚型和15个群系。除华山松林、秃

杉林、杉木林和龙竹林为人工森林植被类型以外，其余均为天然森林植被类型。虽然芒市有着丰富

的森林资源，但其空间分布格局不均，主要集中分布于北部和南部，而中部坝区的覆盖率则较低。

另外，由于农户居住分散和近年来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林等原因，芒市境内农林交错的现象较为突出。 

（2）湿地生态系统 

依据《国际湿地公约》对湿地的定义，芒市的湿地类型主要有内陆湿地中的永久性河流湿地、

草本沼泽湿地，以及人工湿地中的库塘、水产养殖场和稻田。湿地面积共5383.29hm
2
，占国土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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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1.8%，其中属伊洛瓦底江流域的湿地5169.59hm
2
，属怒江流域的湿地213.70hm

2
。境内有沼泽湿

地1块，面积11.21hm
2
；库塘湿地型20块，面积2541.80hm

2
；水产养殖场湿地型11块，面积238.84hm

2
，

另有20813hm
2
水田。参照《中国湿地植被》分类原则、系统和分类单位，芒市湿地植被划分为2个

植被型组、4个植被型和7个群系。 

（3）草地生态系统 

芒市草地生态系统多为原有植被遭破坏后经次生演替过程而形成，分布海拔大致在2500m以上，

典型的如黑河老坡2500m以上区域、苤菜坝和龙海子等地。2016年德宏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对黑

河老坡的草地植被展开调查，发现大籽獐牙菜、西南委陵菜、近蕨薹草和密毛蕨是该区域草地植物

群落中的常见优势种。 

（4）其他生态系统 

芒市还有着其他一些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的生态系统类型，如城市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

人工林生态系统和果园生态系统等。作为传统的农业生产区，芒市盛产优质大米、蔗糖、茶叶、香

料植物和热带水果，一直以来都是国家商品粮、糖料、菠萝、西番莲、咖啡生产基地市和小麦机械

条播示范市、万亩茶园建设项目市。芒市不仅有甘蔗、橡胶、茶叶、烟叶、生猪、冬早蔬菜、马铃

薯等传统优势产业，还有竹、咖啡、坚果、柠檬、油茶、核桃、番麻、水牛等新兴产业。然而，这

些产业在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对生物多样性带来一定的影响（如外来物种的侵入、

面源污染的增加等）。因此，缓解这些不利影响是芒市生态保护工作中亟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生态保护红线：芒市的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在《芒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被

明确规定为不低于536.70km
2
。这一规划已获得云南省人民政府的批准，旨在确保芒市的生态安全

和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是为了维护生态功能的完整性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芒市的生

态保护红线将涵盖重要的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和脆弱区，如水源涵养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

等。通过严格保护这些区域，芒市致力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障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如

水土保持、气候调节和生物多样性维护。 

2、生态功能定位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省视察期间对云南成

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提出殷切希望，云南省全力实施生态文明建设行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的地位更加凸显，推进更加有力，实践更加深化，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发展面临重大历史机遇。随着

生态文明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新《环境保护法》的颁布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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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全面施行，省委、省政府贯彻执行“一区一兵一中心”的定位目标，德宏州打

造“美丽德宏”的建设总目标，为芒市大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加快环境保护事业发展迎来了新的

历史机遇。作为德宏州人民政府驻地的芒市，肩负着争当全州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重任。 

云南省是重要的中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承担着维护区域、国家乃至国际的生态安全的战略任

务和重大的职责。芒市是中国西南生物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防线之一，立足云南省生态特点，聚焦

《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规划（2021-2025年）》和《芒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积极落实生态修复，对于筑牢中国西南生物生态安全屏障、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新高地意义重大。 

3、矿区生态现状 

根据《芒市自然资源局关于云南芒市西南水泥有限公司拱岭石场采矿权变更联勘联审和是否涉

及各类保护区及相关规划等情况审查意见（芒自然资〔2023〕26号）》，经各部门审查，该项目区

块不在自然保护区、生态位置重要范围、瑞丽江—大盈江国家级风景名胜保护区范围、铁路、高速

公路等重要交通干线保护范围、地质公园、地质遗迹范围、生态红线管控范围内、不占用基本农田、

矿区不与建设项目重叠、不在禁止开采区、禁止勘查区，扩大矿区范围符合芒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年）。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2025年）》及“三区三线”套合结果，矿山后期开采过程中，各工程已

避让了各类敏感区，符合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水源地等管理要求以及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要

求。 

三、矿区生态环境问题（已产生、可能产生） 

（一）矿区地质环境问题 

1、现状 

区内现状地质灾害弱发育，仅有1个不稳定斜坡BW01，现状危害程度及危险性小，现状对矿山

地质环境影响程度为较轻；现状矿山采矿工程及地面工程设施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严重；矿山现状

开采对区内含水层影响或破坏程度总体为较轻；现状矿山开采对区内水土环境影响较轻。 

2、预测 

本矿山活动加剧及遭受现状灾害危害的可能性大，危害程度及危险性大。引发地质灾害危害的

可能性大，危害程度及危险性以大为主，局部为小；预测未来露天采场范围的增大、新增工程的建

设等，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和影响为严重；预测矿山开采对区内含水层影响或破坏程度轻微；未来

矿山生产与现状条件一致，预测矿山后期开采对水土环境影响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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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矿区土地损毁问题 

1、现状 

本项目已损毁土地主要包括：已有露天采场、已有矿山道路2个单元，已损毁土地面积共计

12.0315hm
2
，其中果园0.0016hm

2
、乔木林地0.3471hm

2
、灌木林地0.0531hm

2
、其他林地0.0202hm

2
、

其他草地1.5380hm
2
、采矿用地10.0715hm

2
（二级地类）。土地损毁方式主要为挖损。损毁程度等级

以重度为主。 

2、预测 

本项目拟损毁土地主要包括：露天采场、露天采场外围截（排）水沟、新建排土场及配套设施、

新建矿山道路路面、新建矿山道路边坡及影响区域、新建高位水池6个预测单元。拟损毁土地面积

共计14.1781hm
2
（已扣除重叠部分），其中果园1.5407hm

2
、乔木林地10.8363hm

2
、灌木林地1.3876hm

2
、

其他林地0.3079hm
2
、其他草地0.0956hm

2
、河流水面0.0100hm

2
（二级地类）。土地损毁方式主要为

挖损、压占。损毁程度等级以重度为主，局部为轻度。 

（三）矿区生态环境问题 

1、现状 

矿区建设工程影响范围较小，所处区域不属于敏感区，也没有敏感保护目标，矿山现状生态受

损与退化轻微。 

2、预测 

矿山继续露天开采、新建排土场堆排、新建矿山道路修建等，将使项目区服务功能减弱或丧失，

但由于该矿区建设工程影响范围较小，所处区域不属于敏感区，也没有敏感保护目标，因此预测矿

区生态受损与退化轻微。 

四、矿区生态修复措施与工程设计 

（一）预防保护措施 

1、敏感目标保护 

本矿区不在自然保护区、生态位置重要范围、瑞丽江—大盈江国家级风景名胜保护区范围、铁

路、高速公路等重要交通干线保护范围、地质公园、地质遗迹范围、生态红线管控范围内、不占用

基本农田、矿区不与建设项目重叠、不在禁止开采区、禁止勘查区，矿区范围符合芒市矿产资源总

体规划（2021-2025年）。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2025年）》及“三区三线”套合结果，矿山后期开采过程中，各工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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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让了各类敏感区，符合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水源地等管理要求以及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要

求。 

2、表土剥离与植被移植利用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2025年）》，矿山后期设计露天开采，在开采前，首先对其进行表土剥

离，用于矿山土地复垦修复工程覆土。由于植物根系等影响不可能完全进行保护性剥离，根据当地

地形地貌特征以及省内矿山建设经验，本项目剥离系数取0.75。在表土剥离的同时，对原生植被进

行移植、利用。 

结合项目区土层厚度情况，本方案设计对露天采场拟损毁区域剥离表土0.9m，剥离面积

13.1436hm
2
。经估算，可剥离表土方量约88719.30m

3
。为实现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动态平衡，本

方案规划露天采场实行“剥离—开采—修复”一体化协同作业，即首先对年度开采台阶进行表土剥

离，及时移送至规划临时表土堆场（临时表土堆场设计于已有露天采场底部平台）中转存储，严控

表土流失与质量退化，实行台账化管理，确保表土资源应收尽收、妥善保管、按需回用。 

3、相关协同措施 

（1）地质环境破坏预防与控制 

1）地质灾害预防措施 

在存在滑坡、崩塌隐患的区域采矿，要消除隐患或采取措施避让灾害。 

固体废弃物有序、合理的堆放，设计稳定的边坡角，必要时应采取加固措施或修筑拦挡工程。 

对采矿活动所产生的废石、废渣。应建专门场所堆放，不乱堆乱放。堆放场应注意选址的合理

性，尽可能避让已有地质灾害，避免诱发泥石流。合理堆放固体废弃物，堆放场应建挡土墙、排水

防洪等防护措施，防止诱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固体废物堆放场排水防洪设施包括场地上游

截洪、两侧排洪和场地内排水。 

2）含水层保护措施 

修筑排水沟、引流渠、防渗漏处理等措施防止有毒有害废水、固废淋滤液污染地下水。严格按

照标准要求对生产、生活废水均进行无害化处理，达到排放标准后再外排。 

3）地形地貌景观（地质遗迹、人文景观）保护措施 

采取内排土和剥离—排土—造地—修复一体化技术，减少土地占用。加强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

量，减少土地资源的占用和破坏。边开采边治理，及时恢复植被。保护植被，禁止采伐非工程区范

围内的树木，尽量减少对原生态环境的破坏。采区避让、围栏、警示牌、加固等措施保护具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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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文化价值的地质遗迹和人文景观。 

（2）潜在污染风险预防与控制 

提高矿山废水综合利用率，减少有毒有害废水排放，防止水土污染；采取污染源阻断隔离工程，

防止固体废弃物淋滤液污染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 

（3）水土流失风险预防与控制 

根据项目建设特点和当地的自然条件，并结合各分区的具体情况，在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原则

和工程水土流失防治目标的指导下，按照“预防为主、全面规划、综合防治、因地制宜、加强管理、

生态优先、注重效益”的水土流失治理方针，坚持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采取拦挡措施、截

排水措施、土地整治、植物防护、临时措施和管理措施等措施进行综合治理。 

防治措施总体布局应该按照系统工程原理，处理好局部与整体、单项与综合、眼前与长远的关

系，争取以投资省、效益好、可操作性强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有效地控制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内的水土流失。在措施实施进度安排上，实行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预防和控制水土流失发生

和发展。 

（二）修复措施 

1、地貌重塑 

（1）地形重塑工程 

1）现有地质灾害及隐患治理（含露天采场）：边坡清理危岩体2020.00m
3
；采场外围设置钢丝

栅栏防护网1300m；于露天采场外围及坡脚设置警示牌、立牌公示，提醒过往人员、车辆注意。共

设置警示牌21块。 

2）临时表土场：设计于表土下方设置编织挡土墙约160m，在表土表面覆盖塑料薄膜7300m
2
。 

（2）场地平整工程 

1）表土剥离与临时储存 

表土剥离：对设计露天采场拟损毁区域进行表土剥离，设计剥离厚度按0.9m计，剥离系数取

0.75。 

表土存放：临时表土堆场设计于已有露天采场底部平台，用于表土中转存储临时场地。规划对

其设置拦挡及覆盖措施，在路口设置警示牌等。 

2）地表整治工程—场地平整 

项目生产损坏、占压土地后，使原有的土地形态发生改变，损坏土地的表层起伏不平，难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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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预期的土地利用方向。修复工作开始后，依山就势开展场地修整，不实施大规模挖（填）方。本

方案设计利用推土机将不平整地段直接推平，平整厚度30cm。 

（3）构建截排水系统及附属配套设施修建工程 

结合整形后的地形坡向，同步修建截水沟、排水沟等，布置排水暗道或明渠，确保地表径流有

序疏导。 

1）道路工程 

修复园地区域，为满足果木栽植及后期管护、采收运输时的交通要求，需新建生产道路，与已

有农村道路或矿山道路相连，以保证生产道路的正常使用。道路一侧设边沟。 

2）灌、排工程 

①、引水渠：修复园地区域，规划在临近溪沟内设挡水坝，将溪沟水引用至场地进行灌溉种植。 

②、疏排水工程：修复园地区域，场地外围设置截排水沟，作为配套设施，可防止外围汇水对

修复土地造成冲刷损毁。 

③、截排水工程：保留《开发利用方案（2025年）》设计的露天采场外围及新建排土场外围截

（排）水沟；保留露天采场终了平台上的马道排水沟；露天采场终了平台及帮坡上适当增加纵向排

水沟；新建排土场边坡上适当位置设置纵向排水沟。 

2、土壤重构 

（1）表土覆盖 

1）表土回覆 

修复为园地区域设计覆土厚度60cm，修复为乔木林地区域设计覆土厚度50cm，修复为灌木林地

区域设计覆土厚度40cm。覆土来源于临时表土堆场。 

露天采场帮坡平台宽度较小（4m～6m）地段，为防止所覆表土滑落，平台外缘采用钢筋石笼对

覆土进行拦挡（钢筋石笼上部需覆置10cm厚的表土），钢筋石笼规格0.3m（宽）×0.3m（高）×2m

（长），笼与笼间用扎丝连接固定。 

2）表土平整 

待覆土结束后，本方案设计利用推土机与人工配合的方式将回覆的表土均匀推平，避免出现局

部过厚或过薄的情况，确保回覆表土的平整度和均匀性误差在合理范围内，一般要求表面平整度误

差不超过±5cm。 

（2）土壤培肥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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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土壤培肥措施，改善土壤地力，培肥地力。对修复后的贫瘠土地进行熟化，以恢复和增加

土地的肥力和活性，以便用于植被生长。 

1）土壤培肥 

修复园地区域：撒播光叶紫花苕子，提高土壤肥力和有机质，撒播密度为75kg/hm2，培肥年限

为2年（即撒播次数为2次）。栽种澳洲坚果苗木前在坑内施底肥，每穴施复合肥500g，即250kg/hm2。 

光叶紫花苕子：越年生或一年生草本，适应性广，自平原至海拔2000m的山区均可种植，在红

壤坡地以至黄淮间的碱砂土均生长良好。耐寒性强，当气温低于-10～20℃时地上部开始受冻，耐

早性强，耐瘠性及抑制杂草的能力均强，可以在pH6～7，质地为砂土至重粘土，含盐量低于0.2%

的各种土壤上种植。也可用为开垦生荒地的先锋作物，有良好的抑制杂草及改良土壤效果，在农田

作绿肥时，是水稻、棉花、玉米等作物的前作，适时耕翻，增产效果显著。 

修复林地区域：栽种苗木前在坑内施底肥，乔木、灌木每穴施复合肥100g，即250kg/hm
2
；草

籽撒播区域施复合肥200kg/hm2。 

施肥工程量及投资预算计入对应的林草恢复工程单价分析中，无需再另行计算。 

2）土地翻耕 

修复园地区域：撒播光叶紫花苕子，提高土壤肥力和有机质。光叶紫花苕子在盛花期进行翻压。 

3、植被重建 

通过人工新造、补植补造、直播造林等措施，恢复矿区植被，提高森林覆盖率，减少水土流失，

使矿区林草植被总量和质量实现双增，恢复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综合考虑气候、水文、地形地

貌、土壤条件等因素，在树种选择上，坚持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草则草，充分考虑水资源的承

载力，做到以水定绿，推行雨养林草。 

本方案拟选择澳洲坚果、西南桦、火棘、葛藤、爬山虎和狗牙根、白三叶分别种植。边坡栽植

爬藤地段，拟设计于边坡上边缘种植葛藤，下边缘种植爬山虎。 

4、景观营建 

本矿山开采矿种为水泥用石灰岩矿，矿体厚度大，部分直接出露地表，矿体沿山坡产出，据《开

发利用方案（2025年）》，设计采用露天开采，采矿方法为陡邦开采，开拓方案为公路运输开拓。 

根据本矿山地形特征与区域生态基底，规划以“坚果园地修复+自然景观同质化衔接”为核心，

构建“坚果经济林—边坡绿带—边界过渡”的三级景观体系，实现修复区与周边自然环境无缝融合。 

（1）坚果经济林景观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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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场底部平台平整后回覆表土，按适生规格定植澳洲坚果树苗，配套生态型作业道与灌排系统；

作业道及林间隙地种植乡土固土草本，形成“果林规整、草绿相间”的经济林景观基底。 

（2）边坡生态绿带营造 

利用采场边坡分级台阶改造为自然缓坡梯台，高陡终了边坡采用自然复绿+藤本攀爬覆盖，缓

坡直接覆土种植乡土灌草，弱化人工开挖的硬质边界；边坡平台回覆表土后种植乡土乔木、灌木及

草本混交群落，模拟区域原生植被群落结构。终了边坡与边坡平台衔接处保留采场设置的马道排水

沟。边坡与果林衔接处设置自然缓冲带，种植乡土乔灌木，形成垂直方向的“果林—绿带”景观层

次，兼具水土保持与视觉柔化功能。 

（3）边界自然过渡设计 

修复区与外围自然山林、农田衔接带，采用乡土植物梯度配置，构建从果林边缘到自然植被的

过渡群落，消除景观边界；保留局部原生微地貌作为景观节点，不设人工构筑物，实现景观风貌与

周边自然、农业景观的有机统一。 

（三）监测方案 

1、监测范围及内容 

监测范围以矿区受损区块为主，监测内容主要包括：地质灾害监测、含水层监测、地形地貌景

观监测、水土环境污染监测、土地资源监测、生态系统监测等。 

2、监测方法 

现场调查法、现场测试法、遥感监测法、全站仪、高精度GPS监测法、综合判断法、采样送检

测试法。 

3、监测布置及工程量 

监测面积26.2096hm
2
，设置监测点43个，监测16年11个月。 

五、工程部署 

（一）矿区生态修复总体目标任务、总工作量 

1、总体目标任务 

根据复垦修复适宜性评价结果，本项目生态修复范围为26.2096hm
2
，拟修复土地面积为

25.6814hm
2
，通过本修复方案的实施，其中拟修复为果园6.3651hm

2
、乔木林地7.3290hm

2
、灌木林

地4.0610hm
2
、其他草地7.9263hm

2
。 

2、总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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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重塑工程：清理危岩体2020.00m
3
、钢丝栅栏防护网1300.00m、安全警示标识牌21块、抗

风化编织袋挡墙720.00m
3
、覆盖塑料薄膜7300.00m

2
、表土剥离与临时储存88719.30m

3
、地表整治工

程53265.30m
3
、生产道路410m（砂砾石运输1131.60m

3
，砂砾石夯实1131.60m

3
）、引水渠（排水沟）

840.00m。 

土壤重构工程：表土回覆87619.60m
3
、表土平整87619.60m

3
、土壤培肥改良12.3552hm

2
。 

植被重建工程：栽植澳洲坚果3089株、栽植西南桦8579株、栽植火棘18732株、栽植葛藤12900

株、栽植爬山虎12900株、撒播白三叶6.1776hm
2
、撒播狗牙根10.9230hm

2
。 

监测与管护：监测面积26.2096hm
2
，设置监测点43个，监测时限16年11个月；林地管护

34.1700hm
2
、草地管护23.7789hm

2
、园地管护19.0953hm

2
。 

（二）阶段实施计划 

根据生态修复分区及修复时序安排，将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划分为：近期修复治理期、中远期修

复治理期、全面修复治理期、监测、管护期四个阶段。具体详细工作计划安排如下： 

1、近期修复治理期（为期3年，即2026年3月～2029年3月）： 

（1）第一年度（2026年3月～2027年3月）： 

所属生态修复区块：现状地质灾害影响范围、露天采场； 

主要工程措施及工程量：①、地貌重塑工程：清理危岩体2020.00m
3
；钢丝栅栏防护网1300m；

安全警示标识牌，共设置21块；抗风化编织袋挡墙填筑720.00m
3
、覆盖塑料薄膜7300.00m

2
；表土剥

离与临时储存8721.00m
3
。②、建立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系统，采用“人防+技防”的方式对地质环境、

土地资源和生态系统进行长期监测，监测时限1年。 

年度修复费用：91.85万元。 

（2）第二年度（2027年3月～2028年3月）： 

所属生态修复区块：露天采场1225m平台及以上区域； 

主要工程措施及工程量：①、地貌重塑工程：表土剥离与临时储存6417.90m
3
；地表整治工程 

1840.80m
2
。②、土壤重构工程：表土回覆2632.20m

3
，覆土拦挡（钢筋石笼）114.93m

3
；表土平整

2632.20m
3
。③、植被重建工程：栽植西南桦658株、栽植火棘658株、栽植葛藤1277株、栽植爬山

虎1277株、撒播狗牙根0.5264hm
2
。④、根据已布置的监测网及监测点继续对地质环境、土地资源

和生态系统进行长期监测，监测时限1年。⑤、植被管护1年，林地管护面积0.6136hm
2
、草地管护

面积0.6784h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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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地类及面积：乔木林地0.6136hm
2
、其他草地0.6784hm

2
。 

年度修复费用：57.18万元。 

（3）第三年度（2028年3月～2029年3月）： 

所属生态修复区块：露天采场1205m平台及以上区域； 

主要工程措施及工程量：①、地貌重塑工程：表土剥离与临时储存8189.10m
3
；地表整治工程

1170.90m
2
。②、土壤重构工程：表土回覆1758.50m

3
，覆土拦挡（钢筋石笼）86.85m

3
；表土平整

1758.50m
3
。③、植被重建工程：栽植西南桦440株、栽植火棘440株、栽植葛藤965株、栽植爬山虎

965株、撒播狗牙根0.3517hm
2
。④、根据已布置的监测网及监测点继续对地质环境、土地资源和生

态系统进行长期监测，监测时限1年。⑤、植被管护1年，林地管护面积0.3903hm
2
、草地管护面积

0.5605hm
2
。 

目标地类及面积：乔木林地0.3903hm
2
、其他草地0.5605hm

2
。 

年度修复费用：22.67万元。 

2、中远期修复治理期（为期9年11个月，即2029年3月～2039年2月）： 

所属生态修复区块：露天采场1075m平台及以上区域； 

主要工程措施及工程量：①、地貌重塑工程：表土剥离与临时储存65391.30m
3
；地表整治工程

11454.30m
2
。②、土壤重构工程：表土回覆17384.30m

3
，覆土拦挡（钢筋石笼）767.52m

3
；表土平

整17384.30m
3
。③、植被重建工程：栽植西南桦4346株、栽植火棘4346株、栽植葛藤9358株、栽植

爬山虎9358株、撒播狗牙根3.4769hm
2
。④、根据已布置的监测网及监测点继续对矿山地质环境、

土地资源、生态系统进行长期监测；根据监测情况，对范围内出现的地质灾害隐患及时进行治理，

监测时限9.90年。⑤、植被管护9.90年，林地管护面积37.7992hm
2
、草地管护面积63.2600hm

2
。 

目标地类及面积：乔木林地3.8181hm
2
、其他草地6.3899hm

2
。 

阶段修复费用：225.00万元。 

3、全面修复治理期（为期1年，即2039年2月～2040年2月）： 

所属生态修复区块：露天采场1065m平台及以上区域、新建排土场、新建高位水池、已有矿山

道路、新建矿山道路路面、新建矿山道路边坡及影响区域、临时表土堆场； 

主要工程措施及工程量：①、地貌重塑工程：地表整治工程38799.30m
3
、生产道路410m（砂砾

石运输1131.60m
3
，砂砾石夯实1131.60m

3
）、引水渠（排水沟）840.00。②、土壤重构工程：表土

回覆65844.60m
3
，表土平整65844.60m

3
。③、植被重建工程：栽植澳洲坚果3089株、栽植西南桦3131

株、栽植火棘13288株、栽植葛藤1300株、栽植爬山虎1300株、撒播白三叶6.1776hm
2
、撒播狗牙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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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80hm
2
。④、根据已布置的监测网及监测点继续对矿山地质环境、土地资源、生态系统进行监

测；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做到预警预防，监测时限1年。⑤、植被管护1年，林地管护面积3.8181hm
2
、

草地管护面积6.3899hm
2
。 

目标地类及面积：园地6.3651hm
2
、乔木林地2.5070hm

2
、灌木林地4.0610hm

2
、其他草地0.2975hm

2
。 

阶段修复费用：213.01万元。 

4、监测、管护期（为期3年，即2040年2月～2043年2月）： 

所属生态修复区块：整个修复区； 

主要工程措施及工程量：①、根据已布置的监测网及监测点继续对矿山地质环境、土地资源、

生态系统进行监测。对已修复的所有单元进行全面的监测与管护，监测时限3年。②、植被管护3

年，园地管护面积19.0953hm
2
、林地管护面积19.7040hm

2
、草地管护面积0.8925hm

2
。 

阶段修复费用：53.13万元。 

六、经费预算及资金来源  

（一）资金预算 

经预算，本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施工费为342.17万元，其他费用84.47万元，监测与管护费116.30

万元，基本预备费12.80万元，风险金16.29万元，静态总投资为572.03万元，价差预备费90.81万

元，动态投资为662.84万元，拟修复面积为25.6814hm
2
（合385.221亩），单位面积静态投资为1.4849

万元/亩，单位面积动态投资为1.7207万元/亩。详见下表： 

矿区生态修复总投资预算汇总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费率（%） 

一 工程施工费 342.17 51.62 

二 设备费 — — 

三 其他费用 84.47 12.74 

四 监测与管护费 116.30 17.55 

（一） 监测费 93.09 14.04 

（二） 管护费 23.21 3.50 

五 预备费 119.90 18.09 

（一） 基本预备费 12.80 1.93 

（二） 价差预备费 90.81 13.70 

（三） 风险金 16.29 2.46 

六 静态总投资 572.03 86.30 

七 动态总投资 662.84 100 

已修复土地面积（hm
2
） 0 

拟修复土地面积（hm
2
） 25.6814hm

2
（合 385.221 亩） 

单位面积静态投资 1.4849 万元/亩 

单位面积动态投资 1.7207 万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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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的来源 

“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修复”，本矿区生态修复费用由云南芒市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全

部承担，云南芒市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应当按照规定足额提取矿区生态修复费用，专门用于矿区生态

修复，矿区生态修复费用计入成本。云南芒市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应积极筹措资金，设立专门账户，

专人管理，做到专款专用，费用不足的，要及时足额追加投资，确保矿区生态修复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资金预存 

经预算，在本矿区生态修复方案适用年限内，生态修复工程静态总投资572.03万元，动态总投

资662.84万元。本矿山生产服务年限为12.90年（12年11个月），方案设计生态修复费用在矿山生

产服务年限结束前一年计提完毕，因此本次设计费用分12期进行计提，从2026年本《方案》通过审

查、公示后一个月内开始提取生态修复资金。本《矿区生态修复方案》规划第1期预存额度不小于

本方案动态总投资的20%（132.57万元），且满足第1年度工作计划投资额（91.85万元）。 

资金存入具体安排见下表： 

矿区生态修复资金预存计划表（分 12 期预存）算费用表 

生态修复时段 
年度动
态投资

（万元） 
分期 

年度修复费用预存
截止时间 

年度预
存额

（万元） 

方案
服务
年限
（16
年 11
个
月） 

近期修
复治理
期 

2026 年 3月～2027 年 3月 91.85  第 1 期 
方案公示期满后 1

个月内 
132.57  

2027 年 3月～2028 年 3月 57.18  第 2 期 2027 年 12月 31日 48.20  

2028 年 3月～2029 年 3月 22.67  第 3 期 2028 年 12月 31日 48.20  

小计 171.70  — — 228.97  

中远期
修复治
理期 

2029 年 3月～2030 年 3月 26.57  第 4 期 2029 年 12月 31日 48.20  

2030 年 3月～2031 年 3月 28.66  第 5 期 2030 年 12月 31日 48.20  

2031 年 3月～2032 年 3月 30.45  第 6 期 2031 年 12月 31日 48.21  

2032 年 3月～2033 年 3月 29.83  第 7 期 2032 年 12月 31日 48.21  

2033 年 3月～2034 年 3月 31.35  第 8 期 2033 年 12月 31日 48.21  

2034 年 3月～2035 年 3月 24.98  第 9 期 2034 年 12月 31日 48.21  

2035 年 3月～2036 年 3月 29.13  第 10 期 2035 年 12月 31日 48.21  

2036 年 3月～2037 年 3月 8.01  第 11 期 2036 年 12月 31日 48.21  

2037 年 3月～2038 年 3月 8.01  第 12 期 2037 年 12月 31日 48.21  

2038 年 3月～2039 年 2月 8.01  — — — 

小计 225.00  — — 433.87 

全面修
复治理
期 

2039 年 2月～2040 年 2月 213.01  — — — 

监测、
管护期 

2040 年 2月～2041 年 2月 17.71  — — — 

2041 年 2月～2042 年 2月 17.71  — — — 

2042 年 2月～2043 年 2月 17.71  — — — 

小计 53.13  — — — 

合计 662.84 — — 66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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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山 原 采 矿 权 由 云 南 芒 市 西 南 水 泥 有 限 公 司 开 设 了 土 地 复 垦 费 用 专 门 账 户

（53001737137059000029），截止2025年12月，土地复垦费用帐户余额为114.58万元。本次矿山为

新设采矿权矿山，矿业权人与原矿山矿业权人为同一个。根据《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落实

矿产资源法实施过渡期内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编制评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2025年11月），按照

“老账老办法，新账新办法”原则，新编方案并通过审查后，矿区生态修复费用参照原土地复垦费

用管理模式，通过云南省土地复垦（矿区生态修复）费用监管系统进行操作管理，由县级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银行、采矿权人三方共同监管。依照云南省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土地复垦（矿区生态

修复）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建设期间修复费用从基本建设资金中列支，生产运行期间从生产成本

中列支，专款专用。 

本新设采矿权矿山后期缴存生态修复费用时，建议对原采矿权老账户已有的余额安排转存，

存入新设矿权专门的生态修复费用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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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论 

一、结论 

1、方案服务年限 

本矿山生产服务年限为 12.90 年（12 年 11 个月），规划矿山生态修

复治理期为 1 年，矿区所在区域自然条件较好，有利于植被生长和发育，

监测、管护时间设置为3年，最终确定本方案服务年限为16年11个月（2026

年 3 月～2043 年 2 月）。方案的基准期按本方案通过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

准之日开始算起。 

2、现状问题 

根据实地调查，矿区及周边现状地质灾害弱发育，现状危害程度及危

险性小，现状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为较轻；现状矿山采矿工程及地面

工程设施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严重；矿山现状开采对区内含水层影响或破

坏程度总体为较轻；现状矿山开采对区内水土环境影响较轻。综合评估矿

山地质环境现状影响程度严重。 

本项目已损毁土地主要包括：已有露天采场、已有矿山道路 2 个单元，

已损毁土地面积共计 12.0315hm
2
，其中果园 0.0016hm

2
、乔木林地 0.3471hm

2
、

灌木林地 0.0531hm
2
、其他林地 0.0202hm

2
、其他草地 1.5380hm

2
、采矿用

地 10.0715hm
2
（二级地类）。土地损毁方式主要为挖损。损毁程度等级以

重度为主。 

矿区建设工程影响范围较小，所处区域不属于敏感区，也没有敏感保

护目标，矿山现状生态受损与退化轻微。 

3、预测问题 

本矿山活动加剧及遭受现状灾害危害的可能性大，危害程度及危险性

大。引发地质灾害危害的可能性大，危害程度及危险性以大为主，局部为

小；预测未来露天采场范围的增大、新增工程的建设等，对地形地貌景观

破坏和影响为严重；预测矿山开采对区内含水层影响或破坏程度轻微；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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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矿山生产与现状条件一致，预测矿山后期开采对水土环境影响较轻。综

合评估矿山地质环境预测影响程度为严重。 

本项目拟损毁土地主要包括：露天采场、露天采场外围截（排）水沟、

新建排土场及配套设施、新建矿山道路路面、新建矿山道路边坡及影响区

域、新建高位水池 6 个预测单元。拟损毁土地面积共计 14.1781hm
2
（已扣

除重叠部分），其中果园 1.5407hm
2
、乔木林地 10.8363hm

2
、灌木林地

1.3876hm
2
、其他林地 0.3079hm

2
、其他草地 0.0956hm

2
、河流水面 0.0100hm

2

（二级地类）。土地损毁方式主要为挖损、压占。损毁程度等级以重度为

主，局部为轻度。 

矿山继续露天开采、新建排土场堆排、新建矿山道路修建等，将使项

目区服务功能减弱或丧失，但由于该矿区建设工程影响范围较小，所处区

域不属于敏感区，也没有敏感保护目标，因此预测矿区生态受损与退化轻

微。 

4、修复目标 

本项目生态修复范围为26.2096hm
2
，修复责任范围中的截（排）水沟、

挡土墙等作为防治工程及配套设施占用，不纳入修复土地范围，作为水域

及水利设施用地中水工建筑用地进行保留，面积 0.3784hm
2
；部分矿山道

路兼备有农村道路的功能，矿山闭坑后，为保证农村道路的正常运营及连

通性，还有复垦园地区域的道路需求，规划将部分矿山道路路面进行保留，

作为交通运输用地中农村道路使用，面积 0.1498hm
2
。综述，本矿区拟修

复土地面积为 25.6814hm
2
，通过本修复方案的实施，其中拟修复为果园

6.3651hm
2
、乔木林地7.3290hm

2
、灌木林地4.0610hm

2
、其他草地7.9263hm

2
。

生态修复率达到 98%。 

5、生态修复工程措施 

地貌重塑工程、土壤重构工程、植被重建工程、监测与管理工程措施。 

地貌重塑工程：地形重塑工程（现有地质灾害及隐患治理、露天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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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临时表土场防治、新建矿山公路防治）、场地平整工程（表土剥离

与临时储存、地表整治工程）、构建截排水系统及附属配套设施修建工程

（生产道路、引水渠、排水沟）； 

土壤重构工程：表土覆盖（表土回覆、表土平整）、土壤培肥改良（土

壤培肥、土地翻耕）； 

植被重建工程：植被恢复工程（栽植澳洲坚果、栽植西南桦、栽植火

棘、栽植葛藤、栽植爬山虎、撒播白三叶、撒播狗牙根）； 

监测与管护工程：矿山开采前本底监测、开采过程中动态监测、闭矿

后修复效果监测及管护（林木管护）。矿区所在区域自然条件较好，有利

于植被生长和发育，监测与管护工程时间设置为 3 年。 

6、投资预算 

经预算，本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施工费为 342.17 万元，其他费用 84.47

万元，监测与管护费 116.30 万元，基本预备费 12.80 万元，风险金 16.29

万元，静态总投资为 572.03 万元，价差预备费 90.81 万元，动态投资为

662.84 万元，拟修复面积为 25.6814hm
2
（合 385.221 亩），单位面积静态

投资为 1.4849 万元/亩，单位面积动态投资为 1.7207 万元/亩。投资资金

由“云南芒市西南水泥有限公司”承担。 

二、建议 

1）本《方案》是采矿权人实施矿区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地貌重塑、

植被恢复、土地复垦等活动的总体部署和基本依据。本方案不代替相关工

程勘查、工程设计等，涉及地质灾害、水土流失、环境污染、固体废物利

用等治理工程部署不列入本方案。 

2）应严格执行国家及地方有关矿业活动的法律、法规、规范；坚决

落实、执行政策，落实各种安全措施，保证安全生产。加强项目安全生产

管理工作，防止各种地质灾害事故的发生。 

3）矿山环境影响是动态的，本方案适用期为 16 年 11 个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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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年限到期应进行重新编制。矿山生产期间，应严格按照《方案》提出

的防治措施进行矿山地质环境问题预防和治理；矿山停采后，应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履行地质环境治理义务，进行全面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4）矿业活动是矿山生态环境破坏的源头，它对环境的影响在开采活

动后仍持续存在，其不良后果可能加剧，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对这

些问题，必须予以重视并适时地进行治理恢复，这项工作纳入采矿活动中

不可缺少的环节，闭坑后必须对存在的地质环境问题进行治理，最大限度

地恢复原貌。 

5）建立矿山地质灾害及环境问题监测系统，并始终贯穿于矿山开发

的全过程，坚持边开发、边治理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矿山开采对环境

的影响。 

6）委托资质单位进行采矿设计，严格按照采矿设计进行开采。 

7）合理开发利用矿山资源，按照“边开采、边修复”的办法对开采

后矿山进行生态修复，保护生态环境。 

8）在建设及开采运营过程中必须注意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经济建设

与自然生态和谐发展。 

9）建议矿山在生产过程中加强露天采场边坡、排土场堆渣边坡的稳

定性监测工作，预防发生次生地质灾害。并编制应急预案，发生重大事故

时立即启动，做到防患于未然。 

10）安全是“边开采、边修复”的关键，修复区与采动区必须设置安

全隔离带，采场边坡必须进行稳定性评估，避免因修复作业扰动采场，排

水系统需同比设计，防止雨水冲刷导致边坡失稳，建立实时监测系统（位

移、余量、地下水位）。 

11）建议矿山应按照《非金属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 

0312-2018）、《水泥灰岩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 0318-2018）等文

件有关绿色矿山建设要求，按照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原则，综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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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利用共伴生矿产资源，加强尾矿综合回收的科技攻关，优化开采方案，

科学合理利用废石等固体废弃物并做好矿区生态修复工作。 

12）建议矿山企业应增强绿色发展意识、履行绿色矿山建设义务和社

会责任。尽快编制绿色矿山建设计划。 




